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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冻结条件下股东除名决议的效力及其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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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我国，股东除名制度是对有限责任公司未出资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的股东采取的强制其退

出公司的惩罚性措施，也是法律赋予有限责任公司用以督促股东按时足额缴纳出资的手段。随着股

权执行案件的增多，法院对公司股权采取冻结措施后，公司对被冻结股权的股东予以除名或者宣布股

东失权的决议是否有效的问题日益突出。对股权冻结情况下公司对股东除名或者宣布失权的原因是

多样化的，应坚持私法自治原则，司法谨慎介入公司营运空间，在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存在欺诈情形下，

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解除股权被冻结的股东资格的决议应为有效。适用股东除名制度有利于平衡公

司及其股东与被除名股东及其债权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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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湖南省双牌县某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能源公司) 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经湖南省双牌县工

商管理部门登记成立，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为湖南省某工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工

贸公司) 和湖南省某清洁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清洁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00 万

元，其中清洁公司现金出资 3000 万元，占股 75%; 工贸公司以现金出资 1000 万元，占股 25%。公司章

程规定各股东首期出资应于 2014 年 12 月 20 日前缴纳，最后一笔出资应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缴

纳。清洁公司认缴的现金出资 3000 万元已按期足额缴纳，工贸公司认缴的现金出资 1000 万元，经能

源公司多次催缴而未缴纳。第三人王某某于 2017 年 5 月以工贸公司为被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湖南

省双牌县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作出裁定，冻结工贸公司在能源公司的 250 万元股份，期限为

三年。同日，湖南省双牌县人民法院对能源公司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能源公司协助执行冻结

被保全人工贸公司在能源公司的该部分股份，冻结期间不得办理被冻结股份的转移手续，不得向被保

全人支付股息或红利，冻结期限为三年。经多次催缴工贸公司未缴纳出资，能源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2 日召开股东会，决议解除工贸公司的股东资格，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工贸公司的股权变

更登记。湖南省双牌县人民法院向能源公司作出责令撤销股权变更登记及罚款 20 万元的决定。能

源公司不服，向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要求撤销湖南省双牌县人民法院作出的责令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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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股权变更登记及罚款 20 万元的决定。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复议决定书仅变更了罚款数额，将罚款

减为 5 万元，维持双牌县人民法院责令能源公司撤销股权变更登记的决定。能源公司在该复议申请

中以因被冻结股份的股东并未出资，公司股东会已决议将被采取冻结措施的该股东除名并将其股份

转移至另一投资者，并非转让股权为由进行抗辩，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则以“能源公司在未经该院解

除冻结的情况下，擅自将被保全人湖南省某工贸有限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为清洁公司所有”，“其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 三) 项‘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的

规定”，对能源公司及其总经理高某某作出了罚款决定，并认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贸公司的股

权变更登记属于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进而对该工商管理部门进行了处罚。①

对于股东不按时足额缴纳出资的行为，我国《公司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 三) 》( 以下简称: 《公司法解释 ( 三) 》) 规 定 了 股 东 的“补

足”、“连带”、“违约”责任，并且规定了保障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措施。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完

全未出资( 或者抽逃出资) ，经公司催缴仍未缴纳( 或者未返还) 的情形应如何处理，我国《公司

法》并未作出规定。对此，《公司法解释( 三) 》第 17 条规定了股东除名制度，该制度一方面是在

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之基础上，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状况的积极回应; 另一方面也考虑到

我国未来公司法理论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超前性的制度设计。遗憾的是我国相当一部

分公司缺乏成熟、系统的管理体制，社会诚信机制也略有欠缺，相关执法部门配合缺乏默契，加

上《公司法解释( 三) 》规定的这一条文过于简单，且没有相关配套措施加以辅佐，股东除名制度

在实施过程出现诸多问题。尤其是当前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财产保全、裁判执行涉及股权，

而该股权的股份所有者又可能符合被除名的法定条件，这就会导致股东除名制度与股权执行发

生冲突，进而会产生公司作出的解除被冻结股权的股东之资格的决议效力如何，公司作出除名

决议后应如何平衡被除名股东与其债权人之间的利益，法院针对被冻结股权采取的司法措施是

否应当对公司股东会作出除名决议的原因进行审查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有明确的

判断并在相关的法律规范中有所规定。

二、股权冻结情况下作出的股东除名决议应为有效

当股东的行为符合《公司法解释( 三) 》第 17 条第 1 款规定的除名条件时，公司股东会有权作出

解除该股东资格的除名决议，股权被冻结不能成为阻碍除名决议生效的因素。在不存欺诈的情形下，

公司股东会依前述规定在股权冻结情况下作出的除名决议应为有效。
( 一) 法律未禁止解除股权被冻结的股东之资格

《公司法解释( 三) 》第 17 条第 1 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

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

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也是目前我国公司法律

规范对股东除名制度的唯一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

行) 》( 以下简称:《执行规定》) 第 53 条规定，股权被冻结，有关企业不得办理冻结股权的转移手续，被

执行人不得自行转让股权。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

与协助执行的通知〉》( 2014 年 10 月 10 日) 第 12 条的规定，股权被冻结的，股东不得擅自转让，不得

设定质押或者其他权利负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予办理股权被冻结的股东的变更登记、股东转让

被冻结部分股权的公司章程备案，以及被冻结部分股权的出质登记。可见，对于被冻结的股权，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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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规范分别对企业、股东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出了不同的禁止性规定: 对于企业及股东，禁止

的是未经人民法院允许，不得擅自转让被冻结的股权; 对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禁止其办理股权被冻

结的股东的变更登记、股东转让被冻结部分股权的公司章程备案，以及被冻结部分股权的出质登记。
因此，在有关股权冻结的相关法律规范中并没有禁止解除股权被冻结的股东之资格的规定。公司法

属于私法范畴，其遵循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既然法律规范未对前述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当股东

的行为符合《公司法解释( 三) 》所规定的条件，应肯定股东会作出的除名决议之效力，这也是维护公

司自治权利的重要方面。
( 二) 股东除名制度与股权转让有本质区别

公司作出将股权被冻结股东除名决议的行为本身的效力问题，在法律禁止公司及股东擅自转让

被冻结的股权的前提下，其本质就是公司作出的解除股权被冻结的股东资格的行为是否属于转让股

权的行为。回答该问题的关键就是辨析解除股东资格和股权转让是否属于同一法律行为。
“股权转让是股东将其股权通过交易、赠与等法律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转让给他人的

行为。”②“股东除名是指股东在不履行股东义务，出现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公司依照法律规定的

程序，将该股东从股东名册中删除，强制其退出公司，终止其与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关系，绝对丧

失其在公司的股东资格的法律制度。”③在股东除名制度中，公司作出除名决议后应当及时办理

法定减资程序或者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资。股权转让和股东除名的共同点是

股东除名制度的执行有时需通过转让被除名股东的股权来实现，股权转让和股东除名都可能产

生股东退出的法律效果。两者也存在明显区别。首先，权利来源不同。股东除名制度中守约股

东作出除名决议的权利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且该制度属于公司自治权的体现。股权转让是股

东自由处分其股权的行为，属于普通的交易行为，源于其自由意志对于私有财产的支配，不违反

法律即可。其次，价值取向不同。股东除名制度是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的对未出资股东最严重的

惩罚，是法律赋予公司解决公司内部矛盾的自治手段，其目的是以最小的代价解决公司的内部

矛盾以维持公司的存续与发展，侧重于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股权转让是股东将其股权部分

或者全部转让给他人的行为，股东转让股权的目的是维护其自身利益，且在股权转让过程中，股

东只要不违反法律，其只需考虑其自身利益即可，无须考虑公司利益。再次，是否意思自治不

同。股东除名制度是公司通过强制剥夺被除名股东的股东身份迫使其脱离公司，不需要被除名

股东的同意，带有强制色彩。股权转让通常表现为转让方与受让方的意思表示一致，并且需要

股东自愿转让。最后，股东除名制度强调股东身份权的消灭，因此对于其所持有股权的转让价

格的核心在于“公平价值”，而股权转让强调的是股东财产权的变更，其股权转让价格的核心在

于出让方所持股权的“市场价格”。
综上所述，股权转让属于市场交易行为，注重股东个人意愿，法律对其未作过多干涉; 股东除名制

度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强制严重违反义务的股东退出公司的自治措施，法律对其适用条件作了严格规

定。股权转让遵循市场规律，股权流通性越强，其价值性越高，若法律对其过多干涉，则使得转让股权

的价值不能全面体现。④ 股东除名制度则给公司解决股东违约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在解除公

司困境的同时保留守约股东的持股经营权的行为规则———将不履行义务的股东“剔除”公司。⑤ 转让

股权与股东除名制度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股东退出机制，两者应并行不悖。法律禁止公司和股东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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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被冻结的股权，而解除股东资格并非转让股权。
( 三) 股东除名制度属于公司的自治措施

关于股东除名制度的法理基础，学界主要有团体自律权说、除名权法定化说和公司契约说三种学

说。⑥ 团体自律权说的本质就是“私法自治”，即每个私法主体都享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实施法律未禁

止行为的权利。除名权法定化说可以说是“企业维持”原则在股东退出制度上的体现。该说认为自

公司成立之时起，公司就不仅仅与其内部成员有关，其存续和发展与劳动者的生存、债权人的利益息

息相关，也关系到消费者的需求和便利，甚至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都会产生

影响。公司契约说将公司看作是股东与股东、股东与公司以及公司与政府之间所达成的一系列契约

的结合体，这些契约即“公司合同”; 契约各方均应遵守约定，全面诚信履行契约。团体自律权说、除
名权法定化说、公司契约说均认可公司作为社团法人，其享有法律赋予的自治权利，股东作为其成员

负有善意行使权利以维护公司利益的义务，当股东违反其义务时，公司有权将其驱逐。以上三种学说

作为股东除名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础奠定了该制度属于公司内部的自治手段之基调。一般来说，公司

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施自治措施，其行为应为有效。
另外，如前所述，股东除名会产生两种法律后果，一种是公司减资，另一种是其他股东或第三人代

替被除名股东缴纳出资。减资显然不是股权转让，因为减资后被除名股东所持的那部分股权已消灭，

其不需要受让股东; 由他人取代被除名股东缴纳出资则会产生股权转让的效果。对于以上两种法律

后果，公司及股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用。在前述案例中，能源公司作出除名决议之后可以选择

减资，而不必然要选择由清洁公司或第三人代替工贸公司出资。退一步讲，即使由他人代替工贸公司

出资，这也是股东除名决议的后续行为，而非作出除名决议行为本身。法院冻结了工贸公司的股权，

禁止工贸公司在股权冻结期间转让股权，但是并未禁止能源公司解除工贸公司的股东资格。股东除

名决议本身仍属于公司自治的手段和活动。
( 四) 适用股东除名制度有利于平衡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

股东除名制度从司法层面确认了公司在一定条件下解除股东资格行为的效力，其产生的基础在

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德国法上最初设定股东除名制度的目的在于解决公司僵局，并且由判例

所确定。⑦ 此后，经过司法实践的不断充实完善，德国的股东除名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股东病情恶

化、精神错乱、个人财政管理不善、违反信托人职责、失职、丧失信誉等一系列情况。《公司法解释

( 三) 》将股东除名制度适用的条件限于股东未出资或抽逃其全部出资，最高人民法院似乎在有意偏

离有限公司的人合性特征而注重资合性。事实上，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其公司法

都规定了公司的解散制度，然而在处理破产案件或者其他类型的公司解散诉讼中，法院更倾向于寻求

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尽量维持公司的存续，以减少公司解散带来的不利影响。经过实践经验的总结，

法学家们发现在处理公司解散诉讼诸多的替代性解决方案中，若是某一名或者几名股东的行为影响

了股东的团结和公司的生产经营，只需将这些股东驱离公司则是最经济稳定的方案。与此同时，对于

被驱离的股东来说，其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股东资格，更失去了分享公司生产经营成果的机会。因而

股东除名制度的适用条件应限于法律明确规定的场合。换句话说，若法律已对股东除名制度适用的

条件进行了规定，那么公司就应“狠心”剔除符合除名条件的股东。由此可见，股东除名制度对公司

和其他股东来说是解决矛盾代价最小的方式。
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和股东的债权人利益，也是现代公司法的宗旨之一。司法实践中，法院否定

股权被冻结股东除名决议效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解除此类股东的资格可能会损害该股东与其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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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的利益。其实不然，适用此类股东除名制度反而有利于平衡股东与其债权人之间的利益。股东

除名制度对公司来说可能会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损害债权人利益，然而从长远来看则有利于公司的

健康稳健发展，增加了公司偿还债务的几率; 对被除名股东个人来说，表面上解除股东资格也就剥夺

了股东获取分红的权利、减少了股东的财产，实际上则保全了其固有财产。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其

对公司负有“补足”责任，对公司债权人其负有潜在的赔偿责任，公司还可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进行

限制。⑧ 与其任其空有股东之名而无股东之实，不如解除其股东资格保全其固有财产，这样，对此类

股东的债权人来说反而有利于其债权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解除股东资格一方面保全了股东

对债权人的责任财产，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平衡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
综上所述，对于符合股东除名制度适用条件的股东，即使其股权被冻结，公司股东会依然可以对

其作出除名决议。
( 五) 仅以股权被冻结为由否定公司对该股东的除名决议的有效性是对公司自治权的侵蚀

公司法主要由私法规范组成，这些私法规范可以分为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两种类型。任意

性规范可以再分为可选择适用的任意性规范与可排除适用的任意性规范。前者只有依当事人选择适

用该规范的意思，才管辖当事人的行为; 在公司法中其通常表述为“可以……”。后者为可依当事人

的意思表示排除其适用的规范，即“约定或章程规定排除适用某规范”。⑨ 有限责任公司属于闭锁公

司，调整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规范主要表现为大量的任意性规范与授权性规范，其实质赋予公司自主

安排股东除名的权利。
在开篇所引的案例中，能源公司申请复议期间向法院提交了工贸公司未按照股东协议及公司章

程规定按期缴纳其认缴的注册资本金的证据，程序上经过股东会议规则召开股东会议，会议决议将未

缴纳出资的工贸公司予以除名。该决议符合《公司法解释( 三) 》第 17 条规定，也是符合有限责任公

司人合性的本质要求的。
司法实践中应尊重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则，在没有证据证明作出股东除名决议的公司和股东会有

弄虚作假的情形下，该行为应认定为属于公司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完全可以交给公司决定并尊重公司

的决定。我国《公司法》的宗旨之一就是平衡各种利益，如果在公司股东中有拒不缴纳出资而影响公

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决议将未缴纳出资或抽逃全部出资的股东予以除名，法院仅以该

股东的股权已被司法冻结，其间不得对该股权作任何变动、转移为由，认定公司对此类股东的除名决

议无效，是对公司自治权的不尊重和侵蚀，也是机械地将股东除名与股权转让等而视之，为区分对待

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

三、被除名股东与其债权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与利益平衡

股东除名决议对公司、股东、债权人均有重大影响，其中公司一般是在权衡利弊之后，才会作出除

名股东的决定，股东的债权人往往是事后才得知其债务人被除名的事实。信息不对称造成三者之间

的利益发生冲突，其中最主要的冲突发生在被除名股东与其债权人之间。在股权执行案件中，法院既

要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又要顾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甚至要兼顾被执行人的权益。
现实生活中有些公司作出股东除名决议表面上是在行使法律赋予的自治权，将未出资或抽逃全

部出资的股东驱离公司，而实际目的则可能是被除名股东与其他股东恶意串通，躲避债务。如果发生

此种情形，债权人即使申请财产保全冻结了股权，但是由于公司内部已经作出除名决议并在工商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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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债权人不得不在公司与法院之间沟通奔走，增加了诉讼成本，更加大了债权

实现的难度。
目前，我国的公司信用基础还未从资本信用向资产信用转变，公司往往出于投标、交易等考虑而

提高注册资本，同时，在资本认缴制下，股东认而不缴依然可以获得股东资格，因此股东延长缴纳出资

的期限，甚至将资本认缴制当做“资本不缴制”。瑏瑠 在认缴制下，股东认而不缴的情形很容易发生，并

且这种情形很难被公司外部人所知晓。《公司法解释( 三) 》在规定这种股东的除名制度的同时，没有

相应地规定被除名股东对其债权人的责任，以及被除名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因此，法院在审查

公司作出的股东会除名决议时，除了审查股东除名的形式要件外，还应实质性地审查股东除名决议是

否会损害公司债权人以及被除名股东的债权人的利益。
为了帮助被除名股东的债权人了解并证明该股东的股权真实出资情况，也便于法院审查股东除

名形式要件，我国应建立公司信息强制登记公告制度。商法理论普遍认为公示主义与外观主义是维

护交易安全原则的基本表现形式。股东债权人及公司的利益相关人往往依据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的登记信息来对公司的资信状况作出判断，基于对登记机关的信赖，相对人不应承担与公司登记的

外观特征不相符的交易成本与风险，这也是公示主义与外观主义的要求与体现。瑏瑡 我国现有的企业

信用查询系统主要有以下七种: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地方企业征信查询系统、全国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信息核查系统、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以上七种查询企业信用信息的系统中，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息最齐全，《企

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 9 条第 1 款第 4 项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或者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

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等信息，应当通过企业年度报告向社会公示，但是该条例未明确企业除了以上

事项之外的重大事项是否有公示义务，也不明确年度报告如何向社会公示，并且该公示的强制效果和

法律责任也不明确。这样，虽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债权人可以查询股东的出资情况，

但是因为该信息由公司自主决定是否公示，因此，债权人不一定能查到股东出资情况，笔者建议应将

此信息公示作强制规范要求。可以在我国《公司法》中增加强制公司信息登记公告的原则性规定，像

股东除名形式要件中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经公司催告缴或者返还等事项，均应以其

是否在公司信息登记公告事项中出现为事实证明依据，如果公司信息登记公告中未出现上述事项，原

则上事后不予认可其存在。这样，就可以较好地在事后查明和证实公司将股东除名的客观事实和法

律事实，有利于平衡公司与股东之间、公司的股东与其债权人之间、公司与公司股东之债权人之间的

利益。

( 责任编辑: 徐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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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ffectiveness of Shareholder Expulsion Ｒesolution in the Situation
of Frozen Share Ownership and the Interests Balancing

Lei Xin
Abstract: In China， the shareholder expulsion system is a punishment measure to force a shareholder

of a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who has not paid capital contribution or has withdrawn all capital contribution
to leave the company， and also a means endowed by the law with the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to urge share-
holders to pay their capital contribution in full and on time． With the increase of equity enforcement cases，
there is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ssue o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a company resolution on expelling a share-
holder or declaring right termination of a shareholder whose share ownership is frozen after the freezing
measures taken by the court on the company＇s equity． The reasons why a company expels a shareholder or
declares right termination in the situation of frozen share ownership are diverse， so the principle of autonomy
of private law shall be adhered to， the judicial organ shall be prudent and not interfere in company business
space as far as possible， and the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on disqualifying a share-
holder with frozen share ownership should be effectiv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hareholder expulsion system
is conducive to balancing the interests among the company， its shareholders， the expelled shareholder and
the creditors of the company．

Keywords: Shareholder Expulsion; Effectiveness of Shareholder Expulsion Ｒesolution; Conflicts of In-
terest; Freezing Share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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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the Analysis of the Standard of Proof under the View of Hierarchical Crime Constitution

Deng Chao
Abstract: The theory of crime constitution is a tool for modeling and evaluating the criminal fact， with

an aim to find out factors with normative value of criminal law in complicated facts， while the criminal
standard of proof is used to measure whether these factors violate norms and to scale the degree of violation．
Different theories of crime constitution have different guiding functions to the standard of proof． The hierar-
chical crime constitution system classifies the objects to be proved and has the layer－by－layer logic deduc-
tion function． It not only regulates the thinking path to reach a conclusion whether the crime is established，
but also makes the standard of proof more inclusive， reasonable and substantial to a certain extent． At the
same time， taking the hierarchical crime constitution system as the guideline is conducive to the further ad-
vancement of the research on "subjective" standard of proof， which provides institutional space and logical
basis for the proof of subjective evidences． It is also conducive to further clarification of the meaning of "hi-
erarchical" standard and provides a guiding direction for the defense to find a way of acquittal． In addition，
it helps realize the "progressive" standards of proof in various stages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strengthens
the enforceability and operability of China＇s criminal standards of proof， and better achieves guiding function
and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function of those standards．

Keywords: Hierarchical Crime Constitution; Standard Ｒefinement; Shape Function; Legal Fact; Im-
provement Ｒ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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